确认清算报告的股东会决议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_公司于______年_____月_______日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地点 ）召开了公司第      次（ 临时 ）股东会。依照《公司法》、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召开的时间和地点，已于15日前以     （ 口头/电话/传真/电子邮件/邮寄/公告等 ）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。代表公司表决权     %的股东参加了会议。

会议由        （执行董事、董事长）主持。经代表公司表决权    %的股东同意（代表公司表决权    %的股东反对、      %的股东弃权）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公司清算报告》。

股东盖章、签字：

注：1、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申请注销登记时，不适用此决议。

2、一人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不适用此决议，按封二第5条的要求提交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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